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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免于发出要约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奋迅律

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

票的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前述本所出具的文件合称

“已出具法律文件”）。 

本所在已出具法律文件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如无特别说

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已出具法律文件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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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 

（一）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及机场

集团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

机场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488448J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282 号 

法定代表人 蔡治洲 

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 

股权比例 
广东省人民政府/51% 

广州市人民政府/49%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民用机场运营；民用航空器维修；保税物流中

心经营；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

运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通用航空服

务；民用航空油料储运及加注（含抽取）服务；建设工程

设计；建设工程施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酒吧服务（不

含演艺娱乐活动）；免税商品销售；食品销售；烟草制品

零售；电子烟零售；洗浴服务；生活美容服务；理发服务；

演出场所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互

联网信息服务；公共航空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紧急救援服务；

旅客票务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

理；酒店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身休闲活动；洗烫服

务；摄影扩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

理；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专

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照明器具制

造；照明器具销售；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

包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商务服务；货物进

出口；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应用服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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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柜台、摊位出租。（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3 年 3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二）认购对象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机场集团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s://zxgk.court.gov.cn/ ）、 信 用 中 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措施查询页面

（https://www.sse.com.cn/regulation/supervision/measures/）等公开渠道查询，截至

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机场集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包括：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机场集团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和认购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4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2024 年 9 月 29 日，机场集团出具粤机场集团财资发〔2024〕11 号《关于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同意机场集团

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 A 股股票，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024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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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22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12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20 号），同意发行人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

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情况 

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10,526,315 股，发行价格为 7.60 元/股，

全部由机场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9,999,994.00 元。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前，机场集团持有发行人 1,353,744,552 股

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57.20%，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次发

行完成后，机场集团持有发行人 1,564,270,867 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

份总数的 60.70%，仍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符合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

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机场集团符合上述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具体情况如

下： 

1、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机场集团，持有发行人 57.20%的股份，

超过发行人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0%； 

2、本次发行完成后，机场集团持有发行人 60.70%股份，发行人的股权分布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地位条件。 

据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机场集团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机场集团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

资格；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机场集团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专项核查意见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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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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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免于发出要约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

页）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   

 王英哲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 

   王英哲 

    

   _________________ 

   杨颖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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